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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热线4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首席记者 高志

华）“我公司在 2020 年 5

月购买了一辆陕汽牌重型

半挂车。购买后，呼和浩特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

辆管理所（以下简称呼和

浩特市车管所）一开始以

我公司所购车辆有两个

车辆识别代码为由拒绝

为半挂车上户。在厂家说

明情况后，车管所又以所

购车辆质量与合格证书

中车辆质量不符为由拒

绝 为 半 挂 车 上 户 。没 办

法，我公司只好把车开到

巴彦淖尔市分公司，在巴

彦淖尔市车管所为半挂

车上了户。今年，我公司

准备把半挂车过户到呼

和浩特市总公司名下，但

呼和浩特市车管所还是

以我公司的半挂车有两

个车辆识别代码为由拒

绝为车辆过户。”近日，呼

和浩特市的杨先生向北

方新报正北方网反映。

据杨先生介绍，2020

年 5 月份公司购买了一辆

陕汽牌重型半挂车后，杨

先生按照相关规定前往呼

和浩特市车管所申请办理

该车辆的注册登记手续，

在办理过程中，发现该车

打刻有两个车辆识别代

码，车管所不予办理。杨先

生马上与厂家核实相关情

况，厂家回复该车打刻有

两个车辆识别代码，是由

于厂家打刻错误，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道路车辆-车辆识别代码

（VIN）》的相关规定，通过

在工业与信息化部装备工

业发展中心备案后，进行

重新打刻而导致的。厂家

随后派人专门到呼和浩特

市车管所提供了在工业与

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

心备案的相关材料，并且

说明该车的车辆合格证备

注栏中已明确备注了车辆

识别代码变更。虽然厂家

说明了情况，直到 2020 年

9月份，呼和浩特市车管所

才重新组织人员对杨先生

公司的半挂车进行了重新

查验，这次给出拒绝上户

的原因是半挂车的实际质

量与合格证书上的质量比

对皮轻。“他们所说的皮轻

是因为半挂车还有些配重

（配件）没有加上去。”杨先

生对记者说。

2020 年 11 月，杨先生

把半挂车开到巴彦淖尔市

分公司，巴彦淖尔市车管

所按照相关规定，为半挂

车办理了车辆注册登记手

续。今年，因为业务需要，

杨先生想把半挂车过户回

呼和浩特市总公司，但呼

和浩特市车管所以该半挂

车有两个车辆识别代码，

不符合规定为由不予办理

过户手续，并出具了一次

性告知单。在该告知单上，

记者看到不予办理过户手

续原因与杨先生所说的一

样，但上面并没有写明依

据什么规定，经办人一栏

为空，只盖有呼和浩特市

车管所的公章，出具日期

为6月21日。

8 月 11 日上午，记者

来到呼和浩特市车管所，

机动车驾驶人业务股的杨

股长对记者说，去年之所

以不给这辆半挂车办理注

册登记手续，主要是因为

经过专家查验，这辆半挂

车上面的吊车换过，与合

格证上的质量对比超重

了。“可能是下面的查验

员不熟悉业务，所以才出

具了因为半挂车有两个

车辆识别代码，不符合规

定，不予办理的告知单。”

在回答记者为何她所说

的和查验员出具的告知

单说法不一样时，杨股长

这样说。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记者 范亚康）

做完手术一年后发现自己

身体里依然残留着做手术

时的钢丝，直到今天，这些

残留的钢丝还在不停地折

磨着自己。鄂尔多斯市民

张女士想跟东胜区人民医

院要个说法。

8月3日，张女士告诉

记者，她于2017年11月20

日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

民医院做了左膝髌骨粉碎

性骨折手术。手术结束后，

主刀大夫杨永辰告诉张女

士，一年后来医院取出手

术中用来固定骨头的钢

丝、钢钉。2018 年 12 月 20

日，张女士来到东胜区人

民医院找到杨大夫。杨大

夫在骨科处置室给张女士

进行了取钢钉、钢丝手术。

出院后，张女士感到左膝

盖部位和大腿肌肉疼痛，

膝盖一直不能弯曲，张女

士以为是刚做完手术所

致。然而，在接下来近一年

时间里，张女士左膝盖不

适的情况不但没有减轻，

反而一天天加重了。“2019

年12月21日，我因身体不

适，去鄂尔多斯市中心医

院做全身检查。膝盖拍片

结果显示，左膝盖骨里还

遗留着钢丝和钢钉。看到

这种情况，我的家属在第

一时间找到杨大夫问询此

事，杨大夫承认是自己的

手术存在失误。随后，在长

达一年多时间里，我们多

次同杨大夫和医院协商赔

偿事宜，但始终无法达成

一致。到现在为止，手术后

残留的钢丝和钢钉还每天

不停地折磨着我。”张女士

说。

8 月 6 日，记者就此

事采访了张女士的主刀

大夫杨永辰。他说，当时

在医院处置室做完取钢

丝和钢钉手术后，因特殊

原因没有用医院的相关

设备进行检查，也可能会

有部分钢丝没有被取出。

后来，张女士曾多次就此

事和他协商赔偿事宜，但

因双方诉求差距较大，一

直没有协商成功。8 月 9

日，东胜区人民医院相关

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我们医院现在

希望患者走鉴定程序，医

院会按照鉴定结果承担

相关责任。”

哈斯巴根：伊金霍洛金谷村镇银行
为啥停了我的贷款？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范亚

康）“在没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以征信

有问题为由终止了我的贷款合同，给我造成损失。

伊金霍洛金谷村镇银行怎么能这么对待客户？”日

前，鄂尔多斯市市民哈斯巴根向北方新报正北方

网记者反映。

“我2019年与伊金霍洛金谷村镇银行签订为

期3年金额10万元的贷款合同，还款方式为先息

后本，签订日期为7月19日，并约定每年7月20日

进行一次倒贷，意为7月19日还款后，次日可重新

放款。2021年的贷款业务如约按往常一样进行着，

并与业务员约定7月19日中午签订放款协议，偿

还上期贷款本金及利息，次日可照常放款。7月20

日上午业务员告知需重新签订协议才能放款，7月

19日的协议日期与还款日期不符，不能放款。当我

质疑业务员工作失职导致未能如约放款时，业务

员以我征信记录不佳为由拒绝放款。”7月26日，

哈斯巴根说道。

据哈斯巴根介绍，他7月21日到伊金霍洛金

谷村镇银行与自称主任的苏丹见面。将详细经过

告知苏丹，苏丹答应下午会将结果通知他本人。7

月22日上午，苏丹来电通知哈斯巴根不能正常放

款，理由是征信未能通过审核。“银行如果要调取

我本人的征信记录，必须得征得我本人同意并配

合才有可能实现。在此期间，银行并没有和我联

系，也没有要求我配合他们调取征信记录，我本人

也没有收到过任何查阅本人征信记录的通知，银

行是如何调取我的征信记录的？何况我的征信记

录不存在任何问题，银行凭什么以征信记录不良

为由撕毁三年贷款协议拒绝给我贷款？”哈斯巴根

不解地说。

7 月 27 日，记者就此事来到伊金霍洛金谷村

镇银行采访。一位姓郭的工作人员表示，情况调查

清楚后会给记者回复。当天下午，一位自称伊金霍

洛金谷村镇银行工作人员打电话告诉记者，哈斯

巴根曾经和伊金霍洛金谷村镇银行签订过个人征

信查询授权书。记者提出，希望银行能将哈斯巴根

和银行签订的授权书给哈斯巴根看一下以确定事

实，银行工作人员表示同意，并表示会联系哈斯巴

根。8月11日，记者从哈斯巴根处了解到，银行工

作人员并没有和他取得联系。

已经上户的重型半挂车在呼和浩特市车管所为何过不了户？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记者 刘 睿）

“生活当中的意外无处不

在，一个不小心就把自己摔

成了这样，时隔20多天了，

回想起来仍然害怕……”8

月8日，市民修先生向记者

讲述了他的遭遇：骑车时

摔进一个坑中，造成鼻骨

骨折，全身多处受伤。

修先生回忆说，7月18

日22时30分左右，自己由

西向东从阿尔山路骑车经

过双台什街时，摔倒在双

台什街道路中的一个坑里

面，坑深约 20 公分，宽约

50 公 分 ，他 鼻 腔 大 量 流

血，脸上、胳膊、膝盖等多

处受伤。在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医院急诊中心，修先

生的诊断结果为鼻骨骨

折，右腿膝盖摔伤并伴有

积液。

修先生说：“当时治疗

费共花了 2000 多元，我向

12345便民热线反映问题，

之后有相关部门的人员

打电话向我核实情况，随

后该路段在事发后第三

天将坑进行了回填。”修

先生质疑说，为什么施工

之后坑没有及时回填，而

且事发时该路段并未设

置警示灯和围栏等，唯一

的路锥还掉在了坑里，再

加上当时该路段没有路

灯，经过的车辆和市民离

得远根本看不到，等看到

已经晚了。

8月9日晚，记者来到

双台什街看到，修先生当

时摔伤的坑已经回填，但

该路段仍然没有路灯。修

先生告诉记者：“事故造成

我鼻骨骨折，后期还将进

行鼻骨骨折修复手术。对

于治疗费用目前还没有着

落，施工方要求他提供事

发现场的照片，由于当时

情况紧急没有拍照。”

连日来，记者相继联

系了赛罕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施工方等。赛罕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政服务

中心副主任毕力格图告诉

记者，接到修先生的反映

后，他来到了该路段进行

查看，该路段属于赛罕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施工路

段，并通知该路段的施工

方前来和修先生进行协商

解决。

8 月 10 日，记者联系

了该路段施工方的韩经

理。他告诉记者，目前正

在和修先生进行协商解

决 ，由 于 协 商 中 存 在 疑

点，希望修先生能提供当

时事发照片，事情还需进

一步了解协商。“如果事

实清楚，我们会承担相应

的责任，并进行赔付。”韩

经理说。

内蒙古文盛律师事务

所主任苗文盛律师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民法

典》中明确规定，作为施

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必

须对施工现场加装围护

栏，必须有明确施工现场

标志和警示灯，按照修先

生的说法，施工单位没有

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

加装围护栏，以及设置明

显的警示标志和警示灯，

导致修先生不慎掉入施

工坑内而受伤，由此造成

的损害及赔偿应该由施工

单位进行承担赔偿。另外，

对于施工方要求提供事发

时照片，因为事发时交警

第一时间进行处理，修先

生可以由交警部门出具相

关证明即可。同时，事发时

该路段没有路灯，鉴于此

情况，施工方更应提高安

全意识，加设围栏、警示标

志、警示灯和照明设备等，

以此来提醒、保障市民安

全出行。

路面不平骑车摔伤，修先生鼻骨骨折该找谁？

张女士：手术后身体里残留的钢丝一直折磨着我


